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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商务电商〔2020〕2 号

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省级首季度
电子商务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局、财政局、三元区工信与商务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出台的《福建省应对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的若干措施》，支持

企业增产增效，根据福建省商务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应对新冠肺

炎疫情做好首季度电子商务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商务

〔2020〕48 号）文件要求，拟对 2020 年首季度电子商务发展

取得明显成效的项目予以支持。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三明依法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
三 明 市 商 务 局
三 明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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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等法律法规，

账证健全、依法纳税、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，申报截止

日之前未在“信用中国（福建）”网站上查询到黑名单记录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材料格式

申报材料按统一封面格式（附件一）、A4 版面简装成册（内

容各部分请用红纸页隔开），加盖骑缝章。

（二）材料内容

1.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（附件二）；

2.资金申报表、附表、佐证材料（附件三、四)；

3.具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报项目专项审计

报告；

4.具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报单位2019年度

财务审计报告；

5.申报单位基本信息证照复印件。包括营业执照、组织机

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。

以上所有复印件需加盖申报企业、单位公章。

三、支持内容和标准

（一）鼓励企业利用电子商务拓展市场。对 2020 年首季度

利用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、自营平台实现实物商品网络销售额

超过 3000 万元或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，按

销售额的 1.5%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奖励。

申报条件：2020 年首季度利用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、自营

平台实现实物商品网络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或农产品网络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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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超过 1000 万元。

明溪、清流、建宁、泰宁、宁化 5 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

点县按申报条件 50%执行，其余各县（市、区）按申报条件 75%

执行。

支持标准：按 2020 年首季度网络销售额的 1.5%给予奖励，

最高 50 万元。

（二）鼓励跨境电商企业扩大进出口。对利用自营或第三

方跨境电商平台开展进出口业务，2020 年首季度纳入海关统计

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300 万元的企业，按交易额的 2%给予不超

过 100 万元的奖励。

申报条件：利用自营或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开展进出口业

务，2020 年首季度纳入海关统计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300 万元。

支持标准：按 2020 年首季度纳入海关统计交易额的 2%给予

奖励，最高 100 万元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局会同财政部门，根据申报要

求组织项目申报、审核，做好项目推荐工作。申报企业提供的

复印件材料需核对原件，财政部门主要负责项目申报程序的合

规性和完整性审核，商务部门主要负责申报材料的合规性、真

实性、有效性审核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局、财政局将推荐项目联合行

文于 4 月 6 日前上报市商务局和财政局。企业申报纸质材料送

市 商 务 局 5 份 ， 并 将 电 子版 发 至 市 局 电 商 科 邮 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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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msswjdsk@163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市商务局、财政局审核后，确定推荐项目（申报企

业、单位最多获得一项），联合行文推荐至省商务厅和财政厅。

（四）省商务厅按有关规定进行项目评审，会同省财政厅

确定扶持项目（申报企业最多获得一项），并通过互联网等媒

介向社会公示（依据国家保密法律法规不适合公开的事项除

外）。

五、其他事项说明

（一）申报企业、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负责，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多项省级财政资金支持（含

其他部门安排的专项资金）。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、冒领、

截留、挪用等违法行为的，以及同一项目获得多项省级财政支

持等违反相关规定行为的，按照《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

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，相关资金由财政部门收回，

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二）本通知及附件相关申报材料可从市商务局门户网站

（http://swj.sm.gov.cn/）“通知公告”栏目中下载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联系人：

市商务局电商科：冯素萍 ，电话：8271016

市财政局外经科：黄文杰，电话：8224138

附件：1.申报材料（封面格式）

2.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

mailto:smsswjdsk@163.com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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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资金申报表

4.资金申报表（附表）

三明市商务局 三明市财政局

2020 年 3 月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三明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0 年 3月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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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资 金 申 报 材 料

申报项目：

申报单位：

所属地市： 所属区县：

联 系 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材料清单（请用红纸页隔开）：

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

资金申报表、附表、佐证材料

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

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报单位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

申报单位基本信息证照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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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

我单位严格按照《省商务厅、财政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

情做好首季度电子商务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申报

“ ”项目，对所填报的各项内

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作出保证，所

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同，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

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申请单位印章：

2020 年 月 日



- 8 -

附件三

资金申报表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

企业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

所属地市 □山区市 所属区县 □扶贫县

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

单位性质
□进出口经营企业 □无进出口经营企业

□事业单位 □社会团体 □行政单位

海关编码（如为进出口

经营企业必填项）

统一信用代码证 ： 或 组织机构代码 ： （二选一）

法人代表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

企业负责人
姓名 职务 工作电话

手机 传真 电子邮件

二、申报项目基本情况

申报资金支持金额： 万元

□ 1.第十六条：鼓励企业利用电子商务拓展市场

2020 年首季度利用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、自营平台实现实

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超过 3000 万元或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

过 1000 万元。

○农产品网络零售

申报网络零售额

（万元）

□ 2.第十七条：鼓励跨境电商企业扩大进出口

利用自营或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开展进出口业务，2020 年

首季度纳入海关统计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300 万元。

申报跨境电商交易额

（万元）

交易额同比增长

（万元）

三、设区市商务、财政部门审核情况

县（市、区）商务部门审核意见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审核意见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设区市商务部门审核意见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设区市财政部门审核意见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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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

资金申报表（附表）

请根据申报项目选择填报，其他项目空表请删除

□ 1.第十六条：鼓励企业利用电子商务拓展市场

2020 年首季度利用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、自营平台实现实

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超过 3000 万元或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

过 1000 万元。

○农产品网络零售

申报网络零售额

（万元）

电商平台

名称
网店名称 平台/网店网址 经营范围

网络零售额

（万元）

合计（应与上方“申报网络零售额”一致）

注：请附平台提供的销量、销售额后台截图，网上支付工具提供的交易情况后台截图。

□ 2.第十七条：鼓励跨境电商企业扩大进出口（可多选）

利用自营或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开展进出口业务，2020 年

首季度纳入海关统计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300 万元。

申报跨境电商交易额

（万元）

交易额同比增长

（万元）

进口

/出口

B2B/B2B2C

/B2C

跨境电商

平台名称
主要品类

交易额

（万元）

合计（应与上方“申报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”一致）

注：请附 2019 年首季度、2020 年首季度进出口报关单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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